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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基金及课题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吸引、聚集资源环境领域国内外优秀学者来本实验室开展高

水平的基础性和应用基础性研究工作，遵照“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

机制，本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设立开放基金，立项资助与本实验室研究方向

相关的具有创新思想的科研课题（以下简称：开放课题），并提供相应的科研条

件，以促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条   实验室将每年定期发布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受理申请。 

第三条   获得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课题, 原则上应在本实验室完

成。开放课题研究人员在课题执行过程中，可与本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同等享

受使用本实验室大型仪器的优惠待遇。  

 

第二章   基金申请及审批 

 

第四条   凡国内外教学、科研人员、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员均可在本实

验室开放课题指南范围内提出课题申请，经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可获得本实验

室开放基金的资助。 

第五条   实验室于每年底编写“开放基金项目申请通知”，作为开放课题

申请的主要依据。 

第六条   申请者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提出课题申请，填写《兰州大学西部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一式3份（可在

http://wel.lzu.edu.cn/中下载或来函索取）。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申请不需要

推荐，其他科研人员(讲师、助研等)申请需有一名高级职称科技人员推荐。  

    第七条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在年会上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根据择优资助

的原则确定资助课题以及资助额度。 

第八条   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可以根据国内外研究动向资助一些

热点科学问题，并报送学术委员会年会批准。 

第九条   获得资助的课题负责人须填写《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开放课题计划任务书》，并承诺按照计划完成科研任务。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十条     根据开放课题的性质给以不同额度的资助。最高 5万元， 执

行期一般为 2年，资助金额一次审定，分年度资助。  

    第十一条   开放课题经费的各项开支标准，均按兰州大学财务制度规定

执行。 

第十二条   开放课题经费在实验室的帐户下单独建帐，不对外拨款。经费

由课题负责人按预算安排使用。实验室对开放课题进行定期检查，对于不能按

期完成研究计划的课题，实验室有权削减经费或停止资助。 

第十三条  课题结束后，负责人应及时做出经费使用决算。 

第十四条  开放课题的经费主要用于样品的分析测试、论文出版。分析测试

费需占经费开支比例的80%以上。 

开放基金开支范围：  

     a)与资助课题直接有关的研究费用，包括分析测试费、仪器设备租用

费、版面费等； 

     b)使用实验室内部的公共设施； 

     c)水电费、管理费； 

d)外地学者的交通费和在兰州的住宿费。 

 

第四章  科研成果管理 

 

第十五条   开放课题负责人每年应向实验室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相应的

研究成果。  

    第十六条   开放课题结束后，必须向实验室提交下列资料： 

     a)研究工作结题报告；  

     b)已发表（或已接受的）学术论文以及研究报告；  

     c)已发表论文中的原始技术档案、数据记录、图纸、底片和资料等的

原件或复印件，并提供目录清单。  

第十七条   实验室主任定期检查开放课题的进展情况，如发现原研究计划

不能实现时，有权调整、暂停或取消资助。  

第十八条   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归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享(或

按协议分享)，成果鉴定和报奖由本实验室与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同办理。如申

请专利，按专利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开放课题完成的书面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等）和研究

报告，归本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享，发表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署名应

为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英文署名为：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同时应注明受“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

金资助”。以英文发表的书面研究成果需注明“Supported by Foundation of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Lanzhou University”， 发表后报实验室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条  开放课题完成的科研成果按《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

责解释。 

 


